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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１

号太平金融大厦

３９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３８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

，

９３０

，

０５４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６９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许佳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４

人，董事陈栩、杨海俊、曹昱、张晓丹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４

人，出席

３

人，监事徐旅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３

、 董事会秘书何进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

，

４３８

，

３５４ ９４．４９ ２３６

，

３００ ２．６４ ２５５

，

４００ ２．８７

２

、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

，

３１４

，

９５４ ９３．１１ ２３６

，

３００ ２．６４ ３７８

，

８００ ４．２５

３

、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

，

３０１

，

２５４ ９２．９５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７９ ３７８

，

８００ ４．２６

４

、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８

，

２４０

，

５５４ ９２．２７ ３１０

，

７００ ３．４７ ３７８

，

８００ ４．２６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

重整的议案

８

，

４３８

，

３５４ ９４．４９ ２３６

，

３００ ２．６４ ２５５

，

４００ ２．８７

２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

议案

８

，

３１４

，

９５４ ９３．１１ ２３６

，

３００ ２．６４ ３７８

，

８００ ４．２５

３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

８

，

３０１

，

２５４ ９２．９５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７９ ３７８

，

８００ ４．２６

４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

议案

８

，

２４０

，

５５４ ９２．２７ ３１０

，

７００ ３．４７ ３７８

，

８００ ４．２６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

１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经世律师事务所

律师：单润泽、毕诗勇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规则》的

规定，会议的召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１４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工业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Ｅ

厂区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

２

、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１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１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

ｖｏｔｅ．

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１５１５

东风股份

２０１５／８／２０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１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２

、会议登记地点：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３

、会议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但应持上述证件资料原件经确认参会资格后

出席股东大会。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等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

3

、联系人

:

刘飞、黄隆宇

;

4

、联系电话

:(0754)- 88118555

传真

:(0754)- 88118494

。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015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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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1901�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5-09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5

月

14

日，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院民事传票，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政泉控股

"

）以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

纷为由对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作出的公告编号为

2015-038

的《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中《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的内容无效。

6

月

10

日，公司

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5

）西民（商）初字第

14085

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裁

定本案移送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管辖。（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16

日、

6

月

11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关于

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和《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2

、

2015-070

）。

政泉控股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015

）西民（商）初字第

14085

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确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2015

年

8

月

10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5

）二中民（商）终字第

07652

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为终审裁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0� � �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1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股票简称：科远股份，股票代码：

002380

）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自

2015

年

8

月

20

日开

市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2015-076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及

2015

年

7

月

18

日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分别刊登了《关

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7

）及《关于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时间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6

）。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

2015

年

8

月

10

日（周一）下午

2:00

，会期半天；

（

2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9

日

15:00

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

599

号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综合楼一楼

报告厅。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24,416,060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72.4102%

。

（

1

）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0

人，代表股份

622,094,6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410%

。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2

人，代表股份

2,321,3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2%

。

（

3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2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44,836,99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960%

。

2

、本次会议股东无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情况。

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制订

<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622,104,199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8%

；反对

2,311,861

股，占参与

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2%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836,994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关于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624,416,06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836,994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622,104,199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8%

；反对

2,311,861

股，占参与

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2%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836,994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关于控股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

622,104,199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8%

；反对

2,311,861

股，占参与

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2%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836,994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

同意

622,104,199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8%

；反对

2,311,861

股，占参与

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2%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836,994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江苏东源

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869�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5-084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获得《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电

缆

"

）于近日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颁发的《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以下简称

"

证书

"

）。经审查，

远东电缆符合装备承制单位资格条件要求，已注册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承制单位名录》，有效期

至二〇二〇年七月。承制装备分系统类别：通信电缆，承制性质：研制、生产。

本次获得《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标志着公司的科研能力、生产能力以及技术水平等均达到了

军品采购标准，使得公司能够在承制范围内承揽军品业务，为公司产品进入军品市场及未来在军品市

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24� � � �证券简称：完美环球 公告编号：2015-095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完美环球，

证券代码：

002624

）于

2015

年

7

月

7

日（周二）下午

13:00

起停牌。该重大事项为公司对一家品牌策划与传

播公司的股权投资，目前仍需进一步论证与谈判。

同时，公司正在筹划另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

2015

年

9

月

9

日前（含

2015

年

9

月

9

日）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

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5

年

9

月

9

日恢复交易，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在上述期限

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

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

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若公司在上述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公告，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每

5

个交易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且在停牌后

5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

有关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或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223� �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5-072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3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

2015

年

7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延迟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二、本次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8

月

10

日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9

日至

8

月

10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

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9

日下午

3:00

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召开地点：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振新路南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主持人：董事长吴光明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4

人，参加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4

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

309,360,4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032%

。其中：

1

、 现场会议股东投票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95,572,165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0.5453%

。

2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3,788,3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57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1,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0%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1,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01%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11%

。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4.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6.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8.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9.

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10.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三）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1,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0%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1,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01%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11%

。

（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2,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2%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8%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2,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3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2,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76%

。

（六）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36,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24%

；反对

: 20,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6%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16,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350%

；反对：

2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440%;

弃权

: 3,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11%

。

（七）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1,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0%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1,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01%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11%

。

（八）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管理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36,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24%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26%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16,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350%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 8,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62%

。

（九）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36,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24%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26%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16,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350%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62%

。

（十）关于修改《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36,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24%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26%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16,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350%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62%

。

（十一）关于公司与员工持股计划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36,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24%

；反对

: 20,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6%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16,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350%

；反对：

2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44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11%

。

（十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1,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0%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0%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1,9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701%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11%

。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09,344,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48%

；反对

: 15,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2%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

（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赞成：

14,224,48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876%

；反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88%

；弃权

: 5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35%

。

五、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日


